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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委召开奥运火炬重庆传递沿线
建筑工地安全稳定工作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奥运火炬重庆传递沿线建筑工地安全稳定工作，确保奥运火炬在渝顺利传递，6月13日上午，市建委在北部新区组织召开了奥运火炬重庆传递沿线建筑工地安全稳定工作会。市建委有关处室、火炬传递沿线有关区建委（建设局）、市轨道交通公司、主城区奥运火炬传递沿线建筑工地参建单位有关负责人共计16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了市政府6月12日上午召开的重庆市奥运火炬传递安全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通报了奥运火炬传递沿线建筑工地专项整治及火炬传递期间轻轨运营安全等工作开展情况，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要求所有参会单位高度重视奥运火炬传递沿线建筑工地的安全稳定工作，紧紧围绕着市政府确定的“万无一失，绝对安全”的总体目标，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充分认识到确保建筑工地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紧迫性，认真落实各项工作责任；二是要求对主城区奥运火炬传递沿线的建筑工地再次深入开展火炬传递沿线建筑工地隐患大排查，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及市建委有关工作要求，排除一切影响建筑工地安全、稳定、形象的不利因素，严格防范建筑安全生产事故和影响稳定事件的发生，确保万无一失；三是要求切实做好火炬传递期间沿线所有在建工程停工工作，组织好停工期间农民工在工地内的教育培训活动。原则上不组织农民工在火炬传递期间外出观看。从6月13日开始直至火炬传递结束，沿线建筑工地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必须在工地值守，细化和落实应急豫案和应急措施，维持好建筑工地秩序，及时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对现在已经停工、且农民工已经遣散的建筑工地，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也必须值守工地，并加强安保力量。同时，在火炬传递期间必须派专人看护工地进出口和建筑物主体入口，不准人员随意进出工地和爬上建筑物高处观望；四是要求有关区建委（建设局）派驻火炬传递沿线建筑工地的安保监管责任人和市建委派驻工地的值守人员务必在火炬传递当日早晨7：30之前到建筑工地值守，不得迟到、不得在火炬传递结束前离开，并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切实督促有关单位做好火炬传递期间沿线建筑工地停工工作；五是要求轨道交通公司进一步加强对轻轨车辆、场站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强化安全保卫工作，并在轻轨车站实行开包检查，加大涉爆物品的排查处置力度，严防危险品进入轨道交通运营区域。同时，制定预案，防止火炬传递时相关车站可能发生的大客流险情以及乘客在轨道列车或车站单侧聚集观望，确保奥运火炬的顺利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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